
 
醫院管理局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未清繳醫療費用的管理 
審計署的建議及已採取／考慮中的行動 

 
 

段數 審計署的建議 已採取／考慮中的行動 

 
2.10 審計署注意到有關醫院改善收費成效的措施。為使這些良好

措施能在醫管局發揮最大效用，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

應： 

(a) 進一步鼓勵各醫院繼續制訂措施，以提高收費效率； 

(b) 評估醫院所採取措施的成效，評估時應顧及每間醫院的

營運規模和情況各有不同；及 

(c) 參考各醫院的措施，據此制訂良好做法指引，並協助在

各醫院宣傳／推廣這些良好指引。 

醫管局會繼續主動評估已認定的良好措施，並鼓勵各聯網視乎個別醫院

的情況而積極推行。醫管局並已採納了一些良好做法／措施，以便在所

有醫管局醫院全面推行︰- 
• 於病房內向病人派發帳單 
• 就病人情況要求醫生提供意見及出院安排 
• 病房職員會提醒病人在離院前清繳費用 
• 門診登記職員會於病人覆診時提醒病人清繳尚欠的費用 
這些新措施以及其他收取欠款的改善措施（於以下段落討論）已透過一

份會計通告向各醫院公布。 
 
透過自動櫃員機及便利店繳款服務的招標和設立自助付款站的工作現正

進行中。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 利用急症室登記處收取各項收費及按金。目前醫管局正檢討其收費系

統所需的改動。 
 

2.18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就以下事項向醫院發出指引：

(a) 備存妥善記錄，記下致電病人的詳情；及 

(b) 醫院致電病人的時限。 

已對備存妥善電話紀錄及跟進電話制訂具體期限，並向醫院發出指引。

此外，並已加強病人帳單與收費系統的追蹤欠款功能，協助紀錄致電病

人的詳情。 
 附

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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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採取措施，確保醫院適時把欠

款個案轉交醫管局總辦事處。有關措施可包括向醫院發出通

告，提醒院方須迅速把欠款個案轉交醫管局總辦事處，並重

申這樣做的重要性。 

已規定醫院須就欠款個案提交醫管局總辦事處的具體時限及頻次，並已

將有關規定向醫院公布。 
 
此外，醫院亦須按月就可能出現重大問題的個案（超過 300,000 元），

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報告，以便醫管局總辦事處在有需要時可及早採取行

動。 
 

2.29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考慮有關分期繳付費用安排

的成本效益，然後就這項安排訂定和公布正式的指引及評估

程序。 

有關收回欠款的通告已列明只在特殊情況下及已採取所有一般可行的收

回欠款行動後，方可考慮分期付款安排。通告內並已列出有關的具體準

則。 
 

3.8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向醫管局總辦事處人員發出

指引，確保只有在取得批准後，方可從會計記錄中註銷未清

繳的費用。 

 

已修訂工作流程，以確保只有在取得批准後，方可註銷未清繳的費用。 

3.18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 

(a) 考慮揀選更多欠款個案發出警告信； 

(b) 考慮揀選更多欠款額少於第 I 類債項的病人發出警告

信，以展示醫管局有決心跟進未清繳費用的個案，即使

拖欠的只是小數目； 

(c) 在計劃追討行動時，採取措施計及個別欠款者全部未清

繳的費用。 

有關收回欠款的通告已包括發出更多警告信，以及計算個別欠款者全部

未清繳的費用等方面的補充規定，局方並已提醒醫院有關補充規定。 
 
 
  
 

3.26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 

(a) 採取所需措施，加快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索；及 

(b) 除了申請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外，探討採用其他方法追

討判定債項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 

醫管局已採取措施(包括調派更多人手)，以便加快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

申索。收回欠款通告中亦已就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請的時限，作出

規定。 
 
醫管局會視乎勝訴機會及成本效益，向適當級別的法院展開法律訴訟及

執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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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 

(a) 早日採取行動，完成處理已經與病人作出清繳欠款安排

的個案； 

(b) 考慮訂立尋求法律意見的時限，訂明醫管局總辦事處如

在該時限內仍未能妥善處理欠款個案，便須徵詢法律意

見；及 

(c) 提醒各醫院行政總監，按情況所需，要求私家病人增付

按金，以支付估計的醫院費用。 

 
醫管局已就所確定的個案採取法律行動，包括發出繳款通知書及傳訊令

狀。 
 
已訂立就欠款個案徵求法律意見的具體時限。 
 
自 2004 年 11 月開始，私家病人的按金已由 58,500 元增加至 60,000
元，而大型手術則增加至 100,000 元，醫院行政總監更可視乎需要酌情

增加按金。局方已提醒醫院行政總監應視乎估計的醫院費用，可向私家

病人徵收更高的按金數目。 
 
 

3.42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須因應醫管局總辦事處收費小

組的工作量，以及考慮到有需要盡量提高運作效率，檢討該

小組的人力需求。 

 

各醫院自行負責收取醫療費用及跟進病人欠款。醫院在發出最後通知

後，如仍未能收取款項，個案便會轉交醫管局總辦事處財務部，視乎情

況採取法律行動。醫管局現正根據已收緊的追收欠款程序和可能將追收

欠款工作外判的方案，檢討醫管局總辦事處跟進收費的人力需求。  
 

3.46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 

(a) 確立和制訂更多效率及效益指標，以評估醫管局在收取

未清繳費用方面的工作表現； 

(b) 為已制訂的工作表現指標定下目標；及 

(c) 按工作表現指標和定下的目標公布工作成績。 

 

聯網的註銷欠款的情況及主要的問題個案已於每月管理表現報告中載

列。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制訂更多主要成效指標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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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繼續密切監察整套產科服務

收費的成效，並按情況作出適當的修訂。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根據 2005 年 9 月實施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整套產科服務收費的檢討結

果，研究調整服務收費。 

4.12 審計署建議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應： 

(a) 加快檢討如何推行有關處理拖欠費用的非符合資格人

士問題的擬議措施；及 

(b) 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就該項擬議措施所作的

決定。 

 

醫管局已加強對非符合資格人士的嚴格監察，包括： 
• 在入院時識別非符合資格人士及收取按金 
• 更密切監察他們繳付按金及欠款的情況 
• 當病人情況穩定時，提供選擇讓其可以以私家病人身份繼續接受醫管

局的治療，或出院轉往私家醫院 
• 按金已由 19,800 元調高至 33,000 元 
• 向非符合資格人士發出的帳單較符合資格人士頻密 
 
此外，醫管局會繼續與有關機構協助非符合資格人士返回原居地。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 延遲為非符合資格人士產婦向出生登記處呈交資料，直至已清繳欠款

為止 
• 就「被遺棄」個案引入個案管理系統；該類個案大多涉及非符合資格

人士或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的懷疑符合資格人士 
• 招標委托具信譽的收數公司，向高風險非符合資格人士追討壞帳 

 
4.17 審計署建議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應與旅遊事務專員磋

商，考慮採取措施，向內地訪港旅客宣傳他們應為來港旅遊

購買旅遊保險的訊息。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現正與旅遊事務署商討如何跟進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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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 

(a) 進一步提升醫管局系統的效能，以協助識別就診或入院

時尚未清付費用的病人；及 

(b) 考慮早日制訂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向經常欠款者追討

欠款。 

已加強電腦系統，提醒負責登記的職員，讓其識別再次求診的欠款病人。 
 
在門診收據上顯示未清繳的費用，向病人再作提醒。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 拖欠款項的非符合資格人士除非有生命危險，否則不會獲提供治療，

直至清繳欠款為止。醫管局將於稍後考慮向符合資格人士實施相同措

施 
• 急症室病人除非有生命危險，否則須先行繳費 
• 考慮向符合資格人士收取按金 
 

5.13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與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磋

商，加快醫管局就逾期繳付醫療費用徵收附加費的事宜進行

檢討，包括是否就分期繳款徵收附加費。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從法律方面研究徵收附加費 / 行政費用的影響。 
 
 

5.22 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 

(a) 確立全面的地址證明指引，供醫院遵行，以統一各醫院

處理有關規定的方法； 

(b) 確保各醫院遵從所確立的地址證明指引；及 

(c) 制訂方法以推行核實地址記錄的工作。 

在有關收回欠款的通告中已加載要求病人提供住址證明，採取如下措施： 
 
• 要求病人入院時提供住址證明  
• 當發現門診病人地址不正確，負責登記的職員會於病人下次再到醫管

局醫院或診所求診時，要求病人提供住址證明 
 
現正考慮中的措施： 
進一步加緊執行要求病人提供住址證明的規定 
 

 
 
 
2006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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